四川省新闻出版局

关于认真做好2009年统计年报及产业调查工作的通知

省内各期刊出版单位：

根据新闻出版总署《关于认真做好2009年新闻出版统计数据上报工作的通知》（新出厅字[2009]524号）要求，为做好全省新闻出版业2009年统计年报及产业调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关于产业调查
为全面、准确掌握全国新闻出版产业规模等基础数据，推动新闻出版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，新闻出版总署决定于2009年12月—2010年5月开展全国新闻出版产业调查工作。根据总署的要求，为确保我省新闻出版产业调查工作的顺利开展，省局成立了由局主要领导同志任组长、副局长等局领导任副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，指导协调本次调查工作，同时，制定了《四川省新闻出版产业调查工作方案》（以下简称方案），明确了产业调查的方法、对象、内容和实施步骤等，请各报纸出版单位严格按方案要求，做好产业调查工作。（《四川省新闻出版产业调查工作方案》请登录四川省新闻出版局门户网站下载）
2、 关于统计年报

（一）统计方法

期刊出版单位2009年年报统计实行全面调查，所有期刊出版单位必须按照要求填写《期刊出版统计一览表》、《新闻出版企事业单位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统计表》以及《新闻出版产业基本情况调查表》。
（二）报送流程

1．通过互联网登录《全国新闻出版统计网》WWW.PPSC.GOV.CN，点击“在线直报”，按照操作提示逐步上报（具体操作方法见附件）。
2．所有单位的登录号码仍为以前使用的号码，初始密码为“111111”，业务报表和财务报表以及产业调查表要分别填报并提交。
3、进入产业调查表后，如果是集团下属单位请进入“企业集团母公司或成员”；独立核算单位请进入“其他法人单位”；非独立核算单位请进入“其他非法人单位”。
4、具体操作方法请登录省新闻出版局门户网站“统计工作”下载。
（三）填报时需注意的问题
1．期刊要写明实际出版期数，定价为每本期刊的单价，非全年定价；

2．发行数量在邮局、自办、其他中的选择要和实际发行数量相一致，并注意单位为“万册”；

3．《新闻出版企事业单位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统计表》中的主营业务收入包含广告收入；

4．报表第五部分《分配及结余》六个指标项应全部填写完整，从业人数为全年平均人数，本年应付工资总额包含所有人员（含管理人员、临时聘用人员）的工资、奖金及其他收入，广告收入要单独填写；

5．非经济独立核算单位必须填写人员工资以及从业人数、广告收入等指标项；

6．除非经济独立核算单位外，其他单位在单位性质栏里均选择“事业单位企业管理”；

7．所有数据均应与年检数据相一致。

独立核算单位是指具有法人资格、能够编制完整的会计报表的企业、事业单位。

非独立核算单位一般是：
（1）大学学院主办的院报、校刊。
（2）各种研究所或其他事业单位主办的期刊、报纸等。
（3）主办单位为上级机关局、集团等主办的期刊。
（4）政府部门举办的各种公报、政报等。

非独立核算单位具有一些共性：
（1）编辑部为主办单位的一个部门，人员编制属于主办单位，人员工资由主办单位支付。
（2）编辑部没有独立的完整的财务账簿，费用实际由主办单位支出。
（3）主办单位按期拨付一定款项，用于编辑部支出。
（四）、报送时间
各单位必须按各项统计制度规定，及时向统计网站报送统计数据。具体要求如下：

1．期刊统计年报按《全国期刊出版统计报表制度》填报，于2010年元月15日前上报。

2．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年报按《新闻出版企事业单位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统计报表制度》填报，于2010年元月30日前上报。

3．《全国新闻出版产业调查表》于2010年元月30日前上报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各单位要高度重视产业调查和年报统计工作，明确责任部门和工作人员，采取切实有效措施，认真做好统计工作。要认真贯彻《统计法》、《新闻出版统计管理办法》及各项统计制度，坚持依法统计，确保统计数据的准确、真实、可靠。对迟报、拒报、伪造、瞒报统计资料的单位和个人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联系人：王 娜   电话(传真)：（028）86696949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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